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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院為評鑑依據本校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聘任制度實施方案進用外籍教學人員，

訂定本要點。。 

二、本方案進用人員（以下簡稱教學人員）聘期及聘任程序依本校進用外籍教學人

員聘任制度實施方案辦理，惟服務每屆滿一年之當學期，須通過評鑑考核始得

續聘或晉薪。 

教學人員需提供第三點相關之資料，並經每學期第二次院教評會考核通過並將

建議聘期及晉薪，提送校教評審會議。 

新聘及續聘案通過後，由人事室辦理發聘；聘任契約應由提聘單位主管審閱核

章後，再送教學人員簽章，並由人事室用印後轉發當事人。 

三、教學人員續聘除應符合第1款外，並應符合第2款或第3款，且經本院教評會審

核通過續聘條件。 

1、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其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達5.5分以上（七分量表）或達

最近一學期本院全英語授課教學意見調查滿意度平均以上。 

2、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或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之政府計畫。 

3、有學術論文發表。 
前項教學意見調查以本校教務處辦理為原則，惟聘期屆滿之學期，由聘任單位

系級教評會通過之教學意見調查問卷，由聘任單位自行施測及分析。 

第一項之續聘條件應載明於契約內容。 

四、本方案進用之教學人員聘期以契約為主。新聘或聘期為一年者，第一個學期之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應送系級教評會審議。未通過系級教評會考核者，給予次一

個學期之改善期間，若第二個學期考核仍未通過，不予續聘。 

聘期為二年者，由聘任單位教評會檢視每學期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未符合第

三點規定者，應進行職涯輔導並給予具體建議及改善期。若聘期屆滿當學期提

送院教評會未通過者，不予續聘。 

經系、院教評會考核後，將晉薪及續聘建議送校教評會審議。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進用外籍教學人員聘任制度實施方案辦理。 

六、本要點經院教評會通過，經校教評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